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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6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 2023-028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山东恒绿环保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绿环保”）出售（1）碱回收相关构筑物及其设备（2）能源

二部固废焚烧和污泥干化构筑物及其设备（3）能源二部固废焚烧和污泥干化相关在

建项目及备品备件，合同金额分别为 2,869.92 万元（不含增值税）、18,697.60 万

元（不含增值税）、566.98 万元（不含增值税）。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整体资

产结构，降低营运成本，提升资产运行效率，增强盈利能力。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0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

2023-025号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恒绿环保签订《固定资产转让合同（2023/MRO/0110）》《固定资

产转让合同（2023/MRO/0126）》和《买卖合同（2023/MRO/0122）》，主要内容如

下： 

（一）《固定资产转让合同（2023/MRO/0110）》 

甲方：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恒绿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第二条  资产转让 

1．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协议所规定的交割日将甲方的转让资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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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予乙方。 

2．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自甲方受让资产。 

3．自本协议第八条第 2款所规定的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

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甲方则不再享有与转让资产

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本协议另有规定

者除外。甲方有义务尽量协助乙方完成有关的必要的法律手续。 

4．自交割日起，乙方及其授权人士将完全接管转让资产。 

第三条  转让资产明细 

1.固定资产：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所拥有的拟向乙方转让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

列载于本协议附件的资产明细表内，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固定资产。甲乙双方确认，

在交割日，甲方将上述全部固定资产作为转让资产向乙方转让，包括： 

（1）列载于附件 1《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3]第 S140 号）内的所

有固定资产即（能源二部固废焚烧和污泥干化构筑物及其设备）。 

（2）列载于附件 2《在建工程发票明细》内的在建工程。 

第七条  转让价格、支付的时间及方式 

1．根据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其中设备类及构筑物以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作出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转让的价格依据，在建项目为双方协商定价，定价依据为

账面价值，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不含税价¥191,104,415.37 元人民币（大写：

人民币壹亿玖仟壹佰壹拾万肆仟肆佰壹拾伍元叁角柒分）、含税价¥213,694,172.07

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壹仟叁佰陆拾玖万肆仟壹佰柒拾贰元零角柒分）作为本次固

定资产转让的价格。 

2、上述转让价格的具体明细包括：①附件 1《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

186,975,975 元（不含税），包括构筑物类评估值 52,216,992.00 元（不含税）、设

备类评估值 134,758,983.00 元（不含税）②在建工程发票明细 4,128,440.37 元（不

含税）。 

3、本转让合同所有的转让货款于 2023 年 12月 31日前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

付清货款。 

第八条  交割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 

1.本协议所述的资产转让行为及资产评估事宜以 2023年 05月 29日为评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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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转让的固定资产部分出具的资产评估明细及在建工程获得甲方依照公司章程

规定的批准机构的正式批准； 

2．甲、乙双方确认，本条上款所述所有条件，均应在交割评估基准日（包括该

日）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 

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相关期间甲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应由甲方负担。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2．在交割日后，当发生针对甲方或乙方，但起因于交割日前有关企业或其附属

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在交割日前未曾预料到或未向乙方披露的债务纠纷或权利争议

时，甲方同意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使转让资产或乙方免受损失。若该等纠纷或争议

对转让资产或乙方造成任何损失，则甲方同意作出赔偿。 

第十四条  生效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双方合同章即

生效。 

（二）《固定资产转让合同（2023/MRO/0126）》 

甲方：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恒绿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第二条  资产转让 

1．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协议所规定的交割日将甲方的转让资产转

让予乙方。 

2．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自甲方受让资产。 

3．自本协议第八条第 2款所规定的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

有者，享有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甲方则不再享有与转让资产

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但本协议另有规定

者除外。甲方有义务尽量协助乙方完成有关的必要的法律手续。 

4．自交割日起，乙方及其授权人士将完全接管转让资产。 

第三条  转让资产明细 

1．固定资产：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所拥有的拟向乙方转让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



 
 

 4 

列载于本协议附件一的资产明细表内，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固定资产。甲乙双方确

认，在交割日，甲方将上述全部固定资产作为转让资产向乙方转让，包括： 

（1）列载于附件一《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3]第 1516 号）内的所有

固定资产，具体包括：①碱回收相关构筑物及其设备。 

第七条  转让价格、支付的时间及方式 

1．根据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作为

本次转让的价格依据，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不含税价¥28,699,190.00 元（大写：

人民币贰仟捌佰陆拾玖万玖仟壹佰玖拾元）、含税价¥31,382,336.7元（大写：人民

币叁仟壹佰叁拾捌万贰仟叁佰叁拾陆元柒角）作为本次固定资产转让的价格。 

2、上述转让价格的具体明细包括：①附件一《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

28,699,190.00元（不含税），包括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值 23,228,920.00 元（不含

税）、构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值 5,470,270.00 元（不含税）。 

3、本转让合同所有的转让货款均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 

4、甲方将所有资产移交给乙方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于 2023 年 12 月

31日前支付完毕。 

第八条  交割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 

1.本协议所述的资产转让行为及资产评估事宜以 2023年 0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

日，就转让的固定资产部分出具的资产评估明细获得甲方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批准

机构的正式批准； 

2．甲、乙双方确认，本条上款所述所有条件，均应在交割评估基准日（包括该

日）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 

3．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相关期间甲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应由甲方负担。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2．在交割日后，当发生针对甲方或乙方，但起因于交割日前有关企业或其附属

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在交割日前未曾预料到或未向乙方披露的债务纠纷或权利争议

时，甲方同意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使转让资产或乙方免受损失。若该等纠纷或争议

对转让资产或乙方造成任何损失，则甲方同意作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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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生效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双方合同章即

生效。 

（三）《买卖合同（2023/MRO/0122）》主要条款： 

甲方：山东恒绿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交易标的：备品备件 

2、交易价格：不含税价￥1,541,402.63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伍拾肆万壹仟

肆佰零贰元陆角叁分），含税价￥1,742,257.59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柒拾肆万贰

仟贰佰伍拾柒元伍角玖分） 

3、付款方式：本合同所有货款以电汇方式结算。 

4、付款条件：乙方货物全部到达甲方现场外观数量验收合格且开具合同总额

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 13%）递交甲方后，甲方付合同总额的 100%，于 2023

年 12月 31日前支付完毕。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恒绿环保出售碱回收相关构筑物及其设备、能源二部固废焚烧和污泥干

化构筑物及其设备、能源二部固废焚烧和污泥干化相关在建项目及备品备件，其中

部分资产由于购置年份较长，设备老旧，同时由于技术革新等原因，目前处于半闲

置状态，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优化整体资产结构，降低营运成本，提升资产运行效

率，增强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中，设备类及构筑物以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作

为本次转让的定价依据，在建项目及备品备件为双方协商定价，定价依据为账面价

值，本次交易定价是公允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三年七月六日 


